
議 會 文 件 8/2013 號

（ 於 1 月 17 日 會 議 討 論 ）

南 區 區 議 會

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舉 行 的

第 七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

主 要 事 項

水 務 署 署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

2. 水 務 署 署 長 馬 利 德 太 平 紳 士 及 四 位 水 務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向 議

員 簡 介 香 港 水 資 源 概 況 、 推 行 全 面 水 資 源 管 理 的 進 度 、 再 造 水 及 海 水 化

淡 項 目 ， 以 及 署 方 就 非 法 取 水 的 偵 測 、 檢 控 、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 。

3. 議 員 向 馬 署 長 提 出 以 下 提 問 及 意 見 ：

- 多 位 議 員 均 對 南 區 進 行 更 換 水 管 工 程 表 示 歡 迎 ， 並 對 署 方 及 其

工 程 承 辦 商 於 工 程 開 展 前 充 分 與 社 區 持 份 者 及 區 議 會 溝 通 表 示

讚 賞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進 行 更 換 水 管 工 程 時 加 強 協 調 ， 盡 量 減 少 掘

路 工 程 對 附 近 居 民 、 交 通 及 店 舖 造 成 的 影 響 ；

- 有 議 員 查 詢 本 港 購 買 及 使 用 東 江 水 的 情 況 ；

- 有 議 員 反 映 現 時 市 民 若 懷 疑 水 錶 有 問 題 要 求 署 方 派 員 檢 驗 ， 須

繳 付 檢 驗 費 用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免 費 為 市 民 檢 驗 水 錶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希 望 了 解 本 港 食 水 滲 漏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查 詢 署 方 如 何 教

育 市 民 珍 惜 水 資 源 ；

- 多 位 議 員 關 注 到 署 方 續 租 鴨 脷 洲 海 旁 道 臨 時 工 地 事 宜 。 部 分 議

員 質 疑 署 方 在 租 約 期 滿 後 仍 然 佔 用 該 土 地 的 做 法 並 不 恰 當 ， 亦

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盡 量 減 少 設 立 臨 時 工 地 ， 如 工 地 屬 長 遠 需 要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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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作 出 相 應 的 妥 善 規 劃 ；

- 有 議 員 查 詢 再 造 水 、 中 水 回 收 及 海 水 化 淡 計 劃 的 進 展 ； 以 及

- 有 議 員 查 詢 署 方 如 何 計 算 本 港 每 人 每 天 平 均 用 水 量 。

4. 馬 署 長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回 應 查 詢 。

5. 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於 會 後 提 供 南 區 水 務 設 施 的 概 況 ， 馬 署 長 回 應

將 在 會 後 補 充 有 關 資 料 。

（ 會 後 補 註 ： 水 務 署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已 於 2013 年 1 月 10 日 以 電 郵 發 送

予 議 員 參 考 。 ）

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

6.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謝 凌 潔 貞 太 平 紳 士 及 三 位 教 育 局 代 表 出 席 會

議 ， 向 議 員 簡 介 政 府 對 教 育 的 重 視 和 承 擔 、 香 港 專 上 教 育 、 中 、 小 學 及

幼 稚 園 教 育 的 概 況 以 及 其 他 教 育 政 策 。

7. 議 員 向 常 任 秘 書 長 提 出 以 下 提 問 及 意 見 ：

- 有 議 員 提 出 幼 兒 教 育 業 界 在 訂 定 薪 酬 架 構 表 及 設 立「 幼 師 發 展 基

金 」 兩 方 面 的 訴 求 ；

- 有 議 員 反 映 因 赤 柱 欠 缺 資 助 小 學 ， 學 童 要 到 區 外 學 校 就 讀 ， 舟

車 勞 頓 相 當 不 便 ， 故 希 望 局 方 能 活 化 前 聖 公 會 赤 柱 小 學 校 舍 ，

並 將 之 發 展 成 新 的 資 助 小 學 ；

- 有 議 員 質 疑 局 方 為 何 至 今 仍 未 全 面 推 行 小 班 教 學 ；

- 多 位 議 員 認 為 本 港 入 讀 大 學 比 率 偏 低 ， 自 資 學 士 和 副 學 士 學 位

課 程 質 素 良 莠 不 齊 ， 建 議 局 方 投 放 更 多 資 源 ， 務 求 改 善 專 上 教

育 的 質 和 量 ；

- 有 議 員 認 為 本 港 大 學 的 校 園 環 境 未 如 理 想 ， 建 議 政 府 在 專 上 教

學 選 址 方 面 作 更 完 善 的 規 劃 ；

- 有 議 員 反 映 區 內 有 多 間 國 際 學 校 ， 進 出 的 車 輛 對 區 內 交 通 造 成

沉 重 壓 力 ， 故 建 議 局 方 要 求 國 際 學 校 安 排 校 車 接 送 ， 以 紓 緩 區

內 交 通 擠 塞 的 問 題 ； 以 及

- 有 議 員 就 資 歷 名 銜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提 出 查 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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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謝 凌 潔 貞 常 任 秘 書 長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回 應 查 詢 ， 強 調 局 方 將

會 繼 續 做 好 制 訂 、 發 展 和 檢 討 由 幼 兒 至 高 等 教 育 政 策 的 工 作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六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

9. 秘 書 處 已 完 成 網 上 資 料 庫 的 初 步 設 定 及 上 載 本 屆 區 議 會 的 所 有

資 料 ， 並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通 知 議 員 其 登 錄 戶 口 名 稱 及 密 碼 。 歡 迎 議 員 在 試

用 後 向 秘 書 處 反 映 意 見 。

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項 目 的 最 新 進 展

10.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港 鐵 公 司 」 ） 代 表 匯 報 建 造 工 程 、 各

項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、 爆 破 工 程 、 社 區 聯 絡 活 動 花 絮 及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會

議 的 進 度 。

11.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表 示 ， 有 關 黃 竹 坑 車 站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轉 乘 安

排 及 由 海 洋 公 園 站 至 逸 港 居 的 行 人 路 徑 資 料 ， 將 於 2013 年 1 月 28 日 的

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匯 報 及 討 論 。

12.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

- 有 議 員 查 詢 利 東 站 A 出 口 升 降 機 的 載 客 量 及 出 入 口 方 向 ；

- 就 鴨 脷 洲 橋 下 方 的 空 地 將 闢 作 永 久 性 寵 物 公 園 ， 有 議 員 促 請 港

鐵 公 司 盡 快 提 供 有 關 的 設 計 圖 予 區 議 會 考 慮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反 映 ， 以 往 向 港 鐵 公 司 物 業 部 提 出 有 關 改 善 交 通 的 建

議 均 不 得 要 領 ， 故 希 望 是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在 座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港 鐵

公 司 代 表 亦 能 參 加 日 後 的 地 區 發 展 及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並

參 與 討 論 ； 以 及

- 有 議 員 希 望 港 鐵 公 司 在 稍 後 匯 報 交 通 交 匯 處 轉 乘 安 排 時 ， 清 楚

交 代 轉 乘 人 次 數 目 、 預 計 使 用 人 數 及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人 車 容 量 等

數 據 。

13.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表 示 ， 會 在 稍 後 的 相 關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逐 一 回 應 議

員 的 提 問 ， 包 括 鴨 脷 洲 寵 物 公 園 的 設 計 及 交 通 轉 乘 安 排 等 問 題 。 相 關 代

表 亦 會 出 席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舉 行 的 地 區 發 展 及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，

以 聆 聽 及 回 應 議 員 的 意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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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14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的 暫 擬 分 配

14. 由 於 本 屆 南 區 區 議 會 通 過 將 地 區 團 體 提 交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的

申 請 季 度 改 為 每 年 1 月 至 4 月 、 5 月 至 8 月 及 9 月 至 12 月 ， 2013 年 1 月

至 4 月 期 間 舉 辦 的 活 動 申 請 須 於 2012 年 11 月 提 交 。 為 配 合 有 關 安 排 ，

區 議 會 須 於 每 年 11 月 通 過 翌 年 的 撥 款 分 配 。 惟 2013-14 年 度 的 撥 款 額 須

待 2013 年 4 月 初 才 可 知 悉 ， 故 先 按 2012-13 年 度 的 撥 款 額（ 即 12,250,000

元 ） 分 配 2013-14 年 度 的 撥 款 。

15. 區 議 會 通 過 擬 議 的 2013-14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分

配 。

關 注 海 上 交 通 安 全 的 規 管 及 提 高 船 員 和 乘 客 之 安 全 意 識 的 措 施

16. 2012 年 10 月 1 日 南 丫 島 發 生 撞 船 意 外 導 致 多 人 傷 亡 ， 令 大 眾 關

注 海 上 交 通 安 全 的 規 管 。 南 區 鄰 近 多 個 海 灣 ， 不 少 居 民 及 遊 客 均 會 乘 坐

海 上 交 通 工 具 。 為 免 不 幸 事 故 再 次 發 生 ， 主 席 請 議 員 就 如 何 加 強 海 上 交

通 安 全 的 規 管 及 提 高 船 員 和 乘 客 的 安 全 意 識 交 流 意 見 。

17. 海 事 處 、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水 警 代 表 分 別 簡 介 其 部 門 在 維 持

海 上 安 全 方 面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。

18.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

- 多 位 議 員 均 認 為 撞 船 意 外 涉 及 人 為 因 素 ， 相 關 部 門 應 加 強 執 法

及 巡 查 ， 保 障 市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；

- 有 議 員 希 望 海 事 處 加 快 海 難 事 故 的 調 查 進 度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建 議 改 善 救 生 衣 的 存 放 安 排 、 規 定 船 上 的 設 施 如 座 椅

等 須 固 定 於 船 隻 上 ， 並 要 求 出 租 船 隻 必 須 備 有 活 動 參 加 者 名

單 ；

- 有 議 員 建 議 加 強 現 職 船 長 及 船 員 的 在 職 培 訓 ；

- 部 分 議 員 認 為 長 遠 而 言 ， 政 府 應 投 放 更 多 時 間 及 資 源 作 宣 傳 及

教 育 ， 以 提 高 乘 客 的 安 全 意 識 ；

- 對 於 本 港 現 時 只 規 定 離 境 船 隻 須 播 放 介 紹 逃 生 方 法 的 短 片 ， 有

議 員 促 請 政 府 將 此 規 定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大 至 所 有 境 內 航 行 船 隻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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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及

- 有 議 員 建 議 區 議 會 撥 款 3 萬 元 予 南 區 健 康 安 全 協 會 以 舉 辦 教 育

活 動 ， 提 高 市 民 的 海 上 安 全 意 識 。

19. 相 關 部 門 代 表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。

20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3 萬 元 予 南 區 健 康 安 全 協 會 以 舉 辦 宣 傳 海 上 安 全

的 活 動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

21. 區 議 會 通 過 以 下 建 議 及 撥 款 申 請 ：

- 將 2013 年 香 港 仔 龍 舟 競 渡 大 賽 及 推 廣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的 淺 水 灣

文 學 活 動 納 入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；

- 通 過 擬 議 的 預 算 分 配 ； 以 及

- 通 過 撥 款 90 萬 元 予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作 整 體 公

關 宣 傳 及 製 作 宣 傳 品 之 用 ， 並 預 支 一 半 撥 款 作 前 期 開 支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推 廣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

22. 區 議 會 通 過 以 下 建 議 及 撥 款 申 請 ：

- 撥 款 22 萬 元 ， 與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合 作 製 作 一 套 有 關 張 愛 玲 的 短

片 以 宣 傳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；

- 撥 款 45 萬 元 ， 與 香 港 青 年 藝 術 協 會 合 作 推 出「 淺 水 灣 文 學 之 夜 +

『 鳥 語 花 言 在 春 日 』公 共 藝 術 創 作 計 劃 」， 並 同 意 邀 請 當 代 詩 人

鄭 單 衣 先 生 負 責 編 彙 活 動 所 需 的 30 首 經 典 中 外 愛 情 詩 句 ／ 情 書

摘 錄 及 協 助 籌 劃 文 學 部 分 的 活 動 ； 以 及

- 製 作 有 關 六 位 文 學 家 的 手 帕 ， 於 上 述 活 動 及 2013 年 香 港 書 展 中

派 發 。 當 中 500 套 為 加 上 刺 繡 花 樣 的 精 裝 版 ， 其 餘 為 平 裝 版 。

區 議 會 並 同 意 邀 請 設 計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明 信 片 的 設 計 師 負 責 有 關

設 計 。 秘 書 將 於 會 後 跟 進 相 關 採 購 事 宜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2013 年 南 區 青 少 年 足 球 訓 練 計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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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259,400 元 予 南 區 康 樂 及 體 育 促 進 會 ， 以 舉 辦

2013 年 南 區 青 少 年 足 球 訓 練 計 劃 ， 並 同 意 預 支 一 半 撥 款 予 該 會 ， 以 應 付

計 劃 的 前 期 開 支 。

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及 午 膳

24. 南 區 區 議 員 將 於 2013 年 6 月 6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

及 午 膳 。 區 議 會 將 於 2013 年 5 月 16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審 議 是 次 會 面 的 討

論 事 項 。

25.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安 排 。

南 區 分 齡 田 徑 比 賽

26. 區 議 會 通 過 由 主 席 、 區 諾 軒 先 生 、 柴 文 瀚 先 生 及 羅 健 熙 先 生 組

隊 代 表 南 區 區 議 會 參 賽 ， 陳 富 明 先 生 MH 為 後 備 隊 員 。

參 觀 海 洋 公 園

27. 南 區 區 議 員 將 於 2012 年 11 月 29 日（ 星 期 四 ）上 午 11 時 參 觀 海

洋 公 園 ， 並 與 其 管 理 人 員 會 面 交 流 。

28.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安 排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聖 誕 聯 歡

29. 南 區 區 議 會 聖 誕 聯 歡 聚 會 將 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中

午 12 時 於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 。 除 邀 請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秘 書 處 人 員 參 與

外 ， 歡 迎 議 員 帶 同 助 理 參 加 。 每 位 議 員 當 天 負 責 準 備 一 款 食 物 ， 並 帶 同

一 份 禮 物 作 抽 獎 之 用 。

30.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安 排 。

滙 豐 社 區 節 ― 要 求 使 用 南 區 區 議 會 徽 號

31. 滙 豐 將 於 2012 年 12 月 2 日（ 星 期 日 ）假 香 港 中 環 遮 打 道 舉 行 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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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 社 區 節 ， 表 揚 「 滙 豐 社 區 夥 伴 計 劃 」 地 區 團 體 的 卓 越 工 作 。 為 答 謝 區

議 會 對 是 項 計 劃 的 支 持 ， 滙 豐 希 望 得 到 18 區 區 議 會 的 允 許 ， 將 區 議 會 的

標 誌 顯 示 於 典 禮 的 背 幕 上 。

32. 區 議 會 通 過 讓 滙 豐 社 區 節 使 用 南 區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。

徵 詢 意 見

33. 請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2013 年 1 月




